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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可供出售投資之重大減值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董事會謹此知會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年度業績將會有約1.1億港元之不利影響，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持有之可供出售投資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生重大減值。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信利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1) 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預期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將會有約1.1億港元之不利影響，主要

原因為由本集團持有之可供出售投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生重大減值。導致

此業績不利影響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即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香港信利半導體有限

公司(「香港信利」)持有之可供出售投資（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彩晶」）之股份）

發生重大減值。 

 

彩晶是一家在台灣證劵交易所上市之公司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香港信利

持有彩晶共116,140,000普通股股份, 約佔彩晶總發行股份的百份之1.98。有關香港信

利認購由彩晶分配及發行的普通股股份之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

九日之公告，公告標題為「須予披露交易─策略性投資瀚宇彩晶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先前對此由公平值變動而引致之可供出售投資收益或虧損是確認為其他全面收

益項目之內。經最近跟本公司核數師商討後, 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投資於彩晶之約1.1億

港元重大減值(此乃從認購價每普通股5新台幣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之收市價

每普通股1.57新台幣之比較)應被確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

績內其他全面收益前之虧損。 

 

彩晶之普通股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之收市價為每普通股3.48新台幣。若此可供出

售投資之價值直至出售為止沒有再進一步下跌,日後在出售時之有關溢利(與每普通股

1.57新台幣之價值比較)將會確認為本集團業績內其他全面收益前之溢利。僅供說明用

途，若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以當日收市價每普通股3.48新台幣出售此可供

出售投資(對比每普通股1.57新台幣) , 每普通股1.91新台幣之溢利,為數221,827,400

新台幣於本集團業績內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前之溢利。然而香港信利持有此可供出售投

資作為長期策略性投資及無意於短期內出售。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仍被審核中。本公告所載資料僅根

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所作之初步評估，並

不是根據任何被本公司核數師已審核或已審閱之數據及資料評估。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的詳細資料將會在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內披露，預期有關業績將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主席 

林偉華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黃邦俊先生、張達生先生及李建華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 


